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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下水為臺灣重要之水資源之一，以往

經濟蓬勃發展已衍生諸多地下水污染情形，

爰此，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民國 89年公布實
施「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以來，已逐

步推展各項地下水污染防治及整治工作。目

前臺灣地下水水質保護已具備完整的監測制

度，並完成各類高污染潛勢區域的調查與查

證工作，針對已受污染的地下水，亦持續辦

理污染整治工作。未來地下水水質保護將面

臨環境與氣候變遷的影響而更顯其重要性，

因此水質保護需導入資源管理的精神，持續

辦理地下水環境監測，導入創新技術以釐清

污染途徑及加速整治，並推動政府部門跨單

位合作，以落實污染源頭管理，本文研擬地

下水水質保護與管理策略，並歸納重點推動

工作建議，以做為未來施政參考，並達到地

下水資源永續利用之目標。

一、前言

臺灣長期以來仰賴地下水做為各標的用

水水源，地下水資源品質為國人長期關注的

重點，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環保署 )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以下簡稱土
污法 )辦理地下水污染預防與整治工作，自
84年起針對全國地下水分區共設置 453口區
域性監測井，並辦理定期採樣檢測工作，以

掌握地下水背景水質概況。此外，針對各類

型地下水污染場址及高污染潛勢區，截至 107
年 10月底止共計 1,984口持續監測之場置性
(即污染調查 )監測井，以做為地下水污染調
查與查證之用。針對地下水水質保護工作亦

推動逾十年相關階段工作 (圖 1)，包含掌握
背景水質、調查高污染潛勢區域、建立預警

機制、整合跨單位資訊等，此外，環保署為

預防及整治地下水污染，確保地下水資源永

續利用，改善生活環境並維護國民健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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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環保主管機關逐年推動辦理各項污染調查

查證與改善工作，並加強污染預警與宣導工

作，然針對未來環境變化與經濟發展之衝擊

挑戰，必將影響水資源需求與分配，再者，

民眾關注居家環境土壤及地下水品質的程度

日益提升，新世代地下水管理政策亟需盡早

規劃因應，以達到地下水資源永續利用與管

理目標。環保署基於歷年辦理地下水水質監

測與污染預防成果，並依據 106年 10月 19
日行政院第 3572次會議指示，研析地下水水
質趨勢並建立潛勢分布，以推動環保、農業、

經濟等跨部會地下水污染預防保護措施，因

此，本文綜整臺灣地下水監測管理現況，並

盤點目前地下水資源面臨問題，研提未來水

質保護與管理策略，以作為施政參考及落實

資源永續利用。

二、臺灣地下水資源管理現況

國內目前依土污法，地下水污染防治屬

環保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 (以
下稱土污基管會 )與各縣市環保局之重點工
作，故全國地下水水質監測及管理工作主要

亦由上述單位負責辦理，此外，水量管理主

要法源依據為水利法，中央主管機關為經濟

部水利署 (以下稱水利署 )，下轄水利規劃試
驗所、河川局、水資源局與臺北水源特定區

管理局，主要負責水利事業之保育、治理、

調查試驗、研究規劃等管理工作。其中地下

水部分則主要由水利署水文技術組負責研擬

地下水管理計畫、觀測井網之維護及管理、

水位情勢分析，另水利署水利行政組則負責

水權管理與地下水管制。而地下水水量管理

工作之地方主管機關為縣市政府之水利局處

等相關單位，主要負責縣市轄內地下水水權

圖 1 環保署地下水水質保護歷年執行成果



專題報導

66 91卷06期‧工程 DEC 2018

土污法及其相關子法與行政規則，並依法劃

定地下水污染管制區及地下水受污染使用限

制地區，所在地主管機關得禁止飲用或使用

地下水。近年重要工作成果包括 (1)區域性 /
場置性監測井建置及管理、(2)地下水污染預
防、調查及查證、(3)工業區燈號建置、(4)
高污染潛勢區及場址管理等。

( 二 )  水利署
由水文技術組及水利行政組掌管業務，

主要業務包括地下水觀測井網規劃與建置、

地下水資源運用之調查評估、地層下陷防治

審查與核發工作 (賴伯勳等，2015)。因此，
臺灣地下水相關業務之中央主管機關主要包

括環保署土污基管會、水利署水文技術組及

水利行政組、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以下
稱地調所 )資源地質組，各單位主要權責、
依循法令、主要業務如圖 2所示，並概述如
下 (環保署，2015)。

( 一 )  環保署
由土污基管會掌管業務，地下水相關業

務包括污染防治、污染調查、監測井網規劃

與建置、監測井維護管理等，其法源依據為

圖 2 臺灣地下水資源管理主要權責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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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等影響因子，篩選最易受地表污染物影
響之第一含水層為設置點位。84年至 91年
間已完成 431口區域性地下水質監測井設置
作業，且自 91年起由環保署環境監測及資訊
處統籌辦理「環境水質監測計畫」之地下水

質檢測工作。此外，為完整掌握地下水背景

水質狀況，環保署另於 102至 103年針對監
測井密度不足地區進行檢討，並辦理井網密

度調整及補充設置等工作，現有區域性地下

水質監測井數量共計 453口，各縣市監測井
數量統計如表 1所示。

( 二 )  監測項目與頻率調整
早期針對區域性監測井之地下水質監測

頻率為每季採樣檢測 1次，然為有效運用監
測資源，自 99年起持續辦理監測項目與頻率
調整工作。107年地下水監測頻率調整為 1
年 1次監測計 301口、1年 2次監測計 101口、
1年 4次監測計 45口及暫停監測共計 6口。
水質監測項目除歷年持續監測之 23項一般水

及水權管理等，其法源依據為水利法及其相

關子法與行政規則，並依法劃定地下水管制

區，加強管制地下水之利用，以防止地層下

陷，並做為地下水抽水井水權核發之參考依

據。近年重要工作成果包括 (1)不同含水層
水位觀測、(2)地下水資源蘊含量評估、(3)
民井調查與水權申報、(4)用水狀況與開發現
況、(5)用水量管制與補注量評估等。

( 三 )  地調所
主要由資源地質組掌管業務，主要業務

包括觀測、調查及研究地質及相關試驗分析、

建立臺灣地下水分區範圍、評估山區地下水

水資源蘊藏量等，其法源依據為地質法及其

相關子法與行政規則，並依法劃定地下水補

注地質敏感區，以保護地下水資源，要求位

於地質敏感區範圍內土地開發行為須加強調

查評估工作。近年重要工作成果包括 (1)劃定
十大地下水分區與進行地質鑽探、(2)劃定濁
水溪沖積扇、屏東平原、宜蘭平原、臺北盆

地、臺中盆地、嘉南平原等區內地下水補注

地質敏感區。

三、臺灣地下水水質歷年監測概況

( 一 )  監測井井網規劃設置
環境監測為環境保護之基本工作，環保

署為掌握地下水質狀況及建立地下水水質基

本資料，已於 82年至 84年間規劃全國十大
地下水分區之地下水質監測井，評估方式係

依據水文地質參數 (包括地下水位深度、淨
補注量、含水層介質、土壤介質、地形坡度、

未飽和層介質、水力傳導係數等 7項因子 )
及人為活動參數 (包括土地利用、人口密度、
可疑地下水污染源、地下水抽水量等 4項因

表 1 臺灣區域性地下水監測井數量表

縣市別 監測井數 縣市別 監測井數

臺北市 17 彰化縣 22
新北市 31 雲林縣 18
桃園市 26 嘉義市 1
新竹市 15 嘉義縣 20
新竹縣 16 臺南市 40
宜蘭縣 19 高雄市 47
花蓮縣 11 屏東縣 75
苗栗縣 37 臺東縣 8
臺中市 19 澎湖縣 11
南投縣 13 基隆市 7
合計 453

註：統計至 107年 10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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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沉積物大多為泥質細顆粒，且沿海地區

愈趨顯著，因此造成地下水中總硬度、總溶

解固體、氨氮偏高，且地下水環境受到長期

緩慢流動之影響，常呈現還原之狀態，以及

泥質 沉積物隨地層環境之還原反應影響，造
成鐵、錳等重金屬產生還原反應並存在於地

下水中，此外，由於海水影響或古代海水殘

留易造成氯鹽、硫酸鹽等項目偏高，造成西

南沿海地區、澎湖地區等較易超過地下水污

染監測標準。

四、臺灣地下水水質管理面臨問題

目前臺灣地下水水質管理工作具備兩

大優勢，一、已建構完整的監測網絡與持續

創新技術；二、已完備污染預防法令規章與

管理制度，面對未來全球環境與社會經濟條

件的改變，應儘速規劃未來地下水管理推

動方向，以因應各項重要變化因素所致之衝

擊，茲歸納未來可能面臨之地下水管理關鍵

如下。

( 一 )  氣候變遷影響地下水資源品質
全球氣候變遷造成的溫度與海平面上升

問題，對於地下水的主要威脅即為沿海地區

之水質鹽化議題，將可能不利於農業用水且

更造成水處理負荷，此外，極端氣候導致降

雨型態漸呈澇旱不均，各類用水標的需求勢

必更趨仰賴地下水，各地區地下水水質與水

量能否滿足未來用水需求，為地下水資源管

理重要課題之一。

( 二 )  國際持續關注地下水污染議題
全球各國對於地下水水質管理的重視亦

日漸提升，以歐盟為例，鑒於地下水為歐洲

質項目、重金屬及其他項目外，自 100年起
增測重金屬汞、鎳及 20項揮發性有機物。另
因地下水污染監測 /管制標準修正發布，並
於 103年 1月 1日施行，故自 103年第 2季
起增列總酚，第 3季起增列氟鹽與 3項揮發
項有機物 (1,2-二氯苯、1,1,1-三氯乙烷及甲
基第三丁基醚 )，共計 50項。此外，考量濁
水溪沖積扇扇頂地區為硝酸鹽氮高潛勢區，

故針對扇頂地區額外辦理 13口亞硝酸鹽氮採
樣檢測工作。

( 三 )  地下水水質監測成果
環保署自 91年起辦理區域性監測井之地

下水水質檢測工作，至今已累積超過 10年的
檢測數據，並已累積超過 40萬筆地下水水質
檢測數據，相關數據皆已公布於「全國環境

水質監測資訊網」，供一般民眾查詢及下載

使用。歷年全國地下水符合監測標準比率皆

達 90%以上，以 106年度監測成果而言，比
對第二類地下水 (非屬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
區內 )污染監測標準 (以下簡稱監測標準 )，
低於監測標準之比率平均為 92.8%。就各水
質測項而言，總硬度、氯鹽、總溶解固體、

硝酸鹽氮、硫酸鹽、總有機碳、總酚、氟鹽、

砷、鎘、鉻、銅、鉛、鋅、汞及鎳等項目低

於監測標準之比率皆大於 90.5%；氨氮、鐵
及錳等低於監測標準之比率則較低，氨氮為

59.9%，鐵為 75.4%，錳為 55.9%。

依據環保署 (2017)探討臺灣地下水背景
水質分析成果顯示，背景與指標水質項目監

測結果，以臺灣西南地區合格率最低，且以

總硬度、總溶解固體、氨氮、氯鹽、硫酸鹽、

鐵、錳等項目為主，尤以鐵、錳之不合格比

率與分布最高。由於臺灣西南地區屬沖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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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政府組織再造與跨域合作推廣
臺灣水資源管理面臨權責不一與分工不

明問題，因此 政院已於 99  修正公布「內政
部組織法」，並於 107年 5月通過「環境資
源部組織法草案」，將陸續整合環保署、水

利署及地調所等單位，有鑑於各政府部門皆

已長期辦理各自地下水管理相關業務，並累

積龐大資訊及完整法令規章，目前尚須克服

的問題包括上位政策與法規制度研修、資源

整合策略規劃、地下水環境聯合管理、環境

教育推廣與國際合作等，皆須儘速規劃研商

以利未來組織再造工作推動。

五、地下水水質保護與管理對策

依據前述綜整資料顯示，地下水水質

保護與管理需以污染傳輸途徑釐清為論述基

礎，方可自源頭管控或阻絕化學物質進入地

下水體、有效改善受污染的地下水體、及針

對潛勢區域投入適當的監測資源 (圖 3)，此
外，考量地下水質量並重、供需平衡等原則，

以環境資源管理的角度思考當前地下水面臨

問題的因應對策。

爰此，地下水水質保護與管理之未來重

點需依據土污法第一條，以落實地下水水質

保護為願景，且以往主要辦理地下水污染之

人為與自然成因調查工作，未來應以地下水

污染管制工作為基礎，擴展至地下水資源管

理之水質保護工作，因此，應針對污染管理

與地下水使用現況，以建立地下水水質保護

策略為主要目標。茲研擬未來主要任務與重

點工作說明如下。

各國重要的用水來源，自 70年代起即規劃預
防或限制污染物直接或間接進入地下水的初

階指引，以供歐洲各國實施地下水水質保護

之參據。此後，於 85年提出地下水行動計畫，
以避免淡水資源的水量與水質長期的惡化，

另於 89年提出水資源管理架構指令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WFD)，2015 年 於 該

指引下提出地下水管理指令 (Groundwater 
Directive, GWD)，目的為建立地下水品質指
標，並禁止與限制污染物進入地下水，此指

令考量區域環境特性，透過大量監測數據和

創新方法，以評估地下水化學狀態、濃度變

化分布趨勢、污染改善方法等。地下水既屬

臺灣重要水源，然目前尚無專屬地下水的管

理架構與整合方案，依未來國際發展趨勢，

訂定地下水管理架構與實施方案為刻不容緩

要務。

( 三 )落實國土分區規劃與資源妥善運用
臺灣產業發展於數十年間自農業、工業

至科技產業，帶動經濟發展過程衍生國土與

自然資源利用效益不彰與分配不均等問題，

內政部於 105年通過國土計畫法，並將國土
區分為國土保育、海洋資源、農業發展、城

鄉發展等四大地區，以達到強化國土整合管

理機制，並復育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

追求國家永續發展之目標，未來中央與縣市

政府公告各類分區，必將仰賴各項環境資源

現況予以調整。以地下水而言，區域發展與

水質保護兩者相輔相成，因此，強化地下水

環境品質趨勢預測、與應用創新技術達到污

染預警功能，為未來地下水管理工作之重大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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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隨著近年巨量資料分析技術的發

展，應逐步嘗試應用歷年累積地監測成果，

進行污染成因歸納與污染趨勢預測，綜合分

析長期水質特性、產業發展、社會型態等，

研提造成水質超標或趨勢上升之預防措施，

且針對歷年諸多污染場址案例，應綜合分析

整治技術、經費、場址特性及其他社會經濟

等因素，提供整治方式最佳化建議，進而應

用機器學習方法，判斷或預測地下水污染潛

勢與變化趨勢，以提供地下水污染預防及整

治方式之最佳化建議。

( 三 )  強化污染源頭管理 (來源管理 )
除持續針對污染潛勢水質建立工業區燈

號及分級預警管理制度外，未來亦將針對背

景水質建立水質指數及分類方式，以有效掌

握地下水水質狀況。此外，為達地下水水質

保護之目標，未來將與環保署水質保護處、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 一 )  完備水質監測架構 (受體監測 )
為完備辦理背景水質及污染調查之地下

水水質監測工作，未來將持續補強大尺度監

測井，以擴大地下水背景水質調查範圍，包

含十大地下水分區、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地下水補注地質敏

感區等；另針對特定地區規劃建置中尺度監

測井網，包括農業、養殖業、畜牧業、都市

區等，以釐清地下水水質潛在影響範圍。

( 二 )  發展調查評估技術 (途徑釐清 )
針對既有高污染潛勢調查工作，應妥

善規劃調配場置性監測井及水文地質調查工

作，研發與引進污染鑑識技術，發布標準化

鑑識技術規範與原則，並導入生物整治等創

新的整治技術及綠色整治觀念，配合本土化

地下環境模式的發展，建立地下環境模式審

查制度，以利地下水污染場址改善，並強化

溯源能力與污染風險評估成效。

圖 3 臺灣地下水水質保護與管理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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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單位辦理地下水監測工作之關鍵在於

資訊最終整合與應用的可及性，因此，配合

前述聯合監測方案推動落實，更須盡速建立

環境監測資訊標準化格式，包含地下水環境

所需水文地質、水位、水質、及觀測井與監

測井管理等資訊，唯有自資料產出端強化資

料品保品管，方能達到資訊開放與應用目標。

( 二 )規劃背景水質調查重點
目前地調所辦理之水文地質調查重點為

山區地下水，包括中部名竹盆地與埔里盆地，

可配合辦理背景水質監測工作，此外，依據

地質法劃設並公告之濁水溪沖積扇、屏東平

原、蘭陽平原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其區

與內常見發展型態為農業，以濁水溪沖積扇

扇頂而言，歷年皆檢出地下水硝酸鹽氮濃度，

雖然地質敏感區劃設時已納入溶氧與硝酸鹽

氮水質考量，然劃設之後仍需加強定期水質

監測工作，以確保其區位變化、並作為相關

開發行為核准之背景參考。

目前環保署區域性監測井已定期辦理水

質監測工作，以了解污染物由地表進入地下

水潛勢，其關注之含水層深度大約為地表下

30公尺以內，然受到地下水側向補注與特定
污染行為，部分地區已出現較深層污染情形，

未來應與水利署研商區域性監測井與觀測站

井規劃聯合監測之可行性與具體作法。

( 三 )強化污染潛勢區用水安全管理
依據環保署累積之長期背景水質資料、

即透過土壤及地下水監測資訊整合作業要點

收錄知各單位檢測數據，應針對不同水質項

目、主要抽水含水層、不同水質監測標準等

因素，建立各類型地下水品質潛勢分布，並

利署等，共同辦理跨單位水質保護方式，包

括污染源頭管制、污染減量措施及地下水用

水管理等，此外，隨著運作化學物質日新月

異，未來亦需持續辦理新興污染物調查工作，

以建立本土化地下水位列管項目之基線資

料，並據以滾動式檢討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

與監測標準。

六、 落實地下水水質保護與管理之跨單位
合作

有鑑於地下水常為污染物傳輸的最終受

體，源頭保護需仰賴政府部門跨單位的合作，

且污染傳輸行為除需考量化學物質特性外，

更應結合水文地質、地下水流場等跨單位建

質之基礎資訊，為達水質保護與污染預防之

目標，本文針對地下水水質跨單位合作，研

提四項可立即推動之合作議題如下。

( 一 )研擬地下水聯合監測方案
依據臺灣現行地下水管理制度，依需求

訂定地下水監測單位包含環保署、水利署、

農田水利會與自來水公司，其監測井設置深

度、監測頻率及項目為依據其單位業務及目

標需求制定；其中環保署所設置之監測井深

度多為 30公尺以內，然除淺層地下水，國內
部分地區較深層之地下水中亦有檢出污染物

情形，環保署如無法掌握較深層地下水水質資

訊，可能導致民眾抽水安全受到疑慮。故地下

水水質監測工作應朝向深度較深之受壓含水

層進行規劃，藉由搭配水利署觀測井或新設置

深層監測井，以作為深層地下水污染預防及預

警之用，建議應整合現有之監測井與觀測井，

依現有原編列年度預算，規劃聯合監測方案並

由各單位分工執行，以達到污染預防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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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相關政策，其優先且必要工作為資料累

積與品質管理，未來應建立地下水環境監測

管理系統，藉由發展成熟之統計分析與模擬

推估方法，提供地下水管理決策參考。

七、結論

環保署歷年已陸續完成臺灣地下水監測

井網建置工作，並持續辦理水質監測與污染

成因探討等工作，針對高污染潛勢區域亦逐

年完成地下水水質污染調查與查證工作，各

縣市環保主管機關除定期監測工作之外，亦

逐年完成地下水污染場址整治與解除列管作

業，然而面對未來環境與氣候的變遷，及政

府組織再造工作的推動，將地下水水質保護

問題提升至地下水資源管理的位階，確有其

必要性且刻不容緩，本文綜整多項未來地下

水水質保護與管理策略，並強調政府部門跨

單位合作的重要性，皆有利於地下水資源永

續利用及政府資源有效運用，而環保署於近

年業已逐步推動諸多跨單位合作，包括地調所

水文地質鑽探資料與水利署觀測井資料的介

接工作、邀集水利署研商富砷地下水潛勢區域

之水權核發的加註方式、邀集農政單位研擬地

下水氨氮污染之源頭管理方案等，已逐漸展現

施政成果，未來更將導入新穎地分析鑑識、污

染整治、巨量資料分析等技術，以創新思維達

到地下水水質保護與永續管理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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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其採公告方式可行性，進而藉由跨單位

研商方式建議各用水標的之主管機關，辦理

地下水水井抽測或定期監測，以確保各標的

用水安全。然申請地下水使用者大多係因該

地區自來水無法到達，若因地下水水質因素

而限制其水權使用，則須規劃相關配套措施。

基於使用者付費或污染者付費公平正義

原則，環保署已開徵污染整治費與水污費，

其徵收對象與費率皆經過審慎考量而定，而

依據水利法相關規定，未來對於水權管理亦

將規劃徵收水權管理費或規費，然除目前廣

受各界討論之公平性與合理性外，針對部分

事業對象恐出現自抽用地下水、排放廢污水、

至污染防治等過程分別由不同單位收取相關

費用情形，因此可藉由跨單位研商方式評估

費用徵收調整方案。

( 四 )提升地下水調查工作品質
環保署長期辦理地下水水質調查皆依據

公告之標準採樣方法與檢測方法執行，然水

利單位辦理之水質檢測則多為參照，除部分

方法並無對應標準方法之外，主要仍考量業

務權屬問題，反之環保署辦理之水文地質調

查與監測井設置工作，未若地調所鑽孔試驗

流程，造成跨單位資料整併品質管理問題、

及地下水資源評估與管理所需資料各有不足

之處，應先行針對地下水水力傳導係數及地

下水採樣方法，應用於不同形式觀測井與監

測井時可能面臨問題與因應對策進行評析，

評估研擬通用性方法原則之必要性與可行性。

於地下水環境監測資料品質一致且格式

統一條件下，進而探討資訊整合與應用功能

面向，以地下水而言，有鑑於政府推動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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